
开发区国有厂房、办公用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起草说明

新海连集团

为规范开发区国有企业资产管理，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与招商服务质量，近期，新海连集团依据国家及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规定，结合开发区实际，制订了《开发区国有厂房、办公用房租赁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细则》的必要性

（一）规范管理需求。当前租赁活动需统一标准，明确各方权责，减少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潜在纠纷。

（二）盘活资产要求。亟需建立市场化、规范化租赁机制，提升国有资产使用效益，服务招商引资大局。

（三）提升服务效能。明确租赁流程与核心条款，为承租方提供清晰、高效服务，优化营商环境。

二、《细则》主要内容
《细则》共四章二十条，核心条款设计如下：

（一）适用范围。明确适用于新海连集团权属或管理的国有厂房、办公用房租赁活动。

（二）租赁原则。坚持公开、有偿、市场化，要求通过产权交易机构、专业平台或公开媒介进行招租。

（三）合同管理。强制规定所有承租方（含政府、企事业单位）入驻前必须签订租赁合同及安全协议。

（四）租期设定。租期原则上不超过5年。承租人投入大额装修或技改资金，经协商可适当延长，最长不得超过20年。

（五）租金标准。以第三方评估为基础，结合市场实情动态调整，同一项目内执行统一、公平定价。

（六）支付与保证金。租金按年度收取，先付后用。收取3个月租金作为保证金，合同期内不得抵租金。

（七）关联费用。水电气暖物业等费用，合同中明确约定，按标准及用量据实收取。

（八）装修免租期。根据面积分级设定最长免租期（≤5000㎡，3个月；5000-10000㎡，4个月；>10000㎡，6个月），兼顾招商吸引力与资产收益。

（九）特殊事项处理。涉及复杂或特殊情况的租赁合同，需由招商主体提报区招商会议“一事一议”审定；竣工验收不满2年的新建资产，为培育市场，可通过“一事一议”或制定专项租赁政策；承接招商引资项目的租赁，以开发区项目投资协议书为主要签约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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